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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一 年 十 月 十 一 日 會 議  

討 論 文 件  

《 競 爭 條 例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就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會 議  

提 出 的 跟 進 問 題 所 作 回 應  

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回 應 委 員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會 議 席 上 提 出 的

問 題 。  

 

A .  涉 及 中 小 型 企 業 的 外 地 競 爭 個 案  

新 加 坡 競 爭 局 對 中 小 型 企 業 的 調 查  

2 .   委 員 要 求 提 供 在 新 加 坡 競 爭 局 沒 有 裁 定 違 規 的 競 爭 個 案 中 ，

答 辯 人 為 中 小 型 企 業 ( 中 小 企 ) 的 數 據 資 料 。 由 於 新 加 坡 競 爭 局 只 公 布

裁 定 證 明 違 規 的 個 案 ， 並 無 公 布 沒 有 裁 定 違 規 的 個 案 數 目 ， 或 該 局 已

完 成 的 調 查 或 初 步 調 查 詳 情 ， 因 此 我 們 未 能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。  

在 海 外 管 轄 區 裁 定 違 規 的 競 爭 個 案  

3 .   我 們 應 委 員 要 求 ， 在 附 錄  A 列 出 二 零 零 八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經 加

拿 大 競 爭 規 管 當 局 裁 定 違 規 的 個 案 數 目 。 加 拿 大 的 競 爭 個 案 由 獨 立 的

競 爭 事 務 局 負 責 調 查 。 競 爭 個 案 會 根 據 受 查 事 宜 的 性 質 ， 由 具 有 刑 事

司 法 管 轄 權 的 高 級 法 院 或 加 拿 大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審 理 。 加 拿 大 高 級 法

院 專 責 處 理 涉 及 嚴 重 同 業 聯 盟 行 為 的 刑 事 罪 行 ， 加 拿 大 競 爭 事 務 審 裁

處 則 負 責 審 理 可 覆 核 的 民 事 事 宜 ， 包 括 根 據 二 零 零 九 年 修 訂 的 加 拿 大

《 競 爭 法 》 新 訂 的 刑 事 條 文 適 用 範 圍 以 外 的 競 爭 者 之 間 訂 立 的 協 議 。

這 段 期 間 裁 定 違 規 個 案 ， 全 部 關 涉 在 刑 事 法 庭 席 前 提 出 的 嚴 重 同 業 聯

盟 罪 行 檢 控 個 案 。  

4 .   我 們 在 立 法 會 CB( 1 )2796 /10 -11 (01 ) 號 文 件 中 ， 提 供 了 歐 盟 、

新 加 坡 和 英 國 在 二 零 零 八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裁 定 違 規 並 涉 及 中 小 企 的 競 爭

個 案 資 料 摘 要 。 類 似 就 加 拿 大 的 情 況 所 作 的 分 析 ( 見 附 錄  A) ， 在 歐

盟 、 新 加 坡 和 英 國 裁 定 違 規 並 涉 及 中 小 企 的 個 案 ， 全 部 關 涉 操 縱 價

格 、 串 通 投 標 和 分 配 市 場 等 嚴 重 反 競 爭 協 議 。  



 

-  2  -  

B.  為 遵 從 英 國 《 競 爭 法 》 所 涉 及 的 法 律 費 用  

5 .   關 於 委 員 詢 問 英 國 的 業 務 實 體 為 遵 從 當 地 《 競 爭 法 》 每 年 涉

及 的 法 律 費 用 一 事 ， 我 們 未 能 找 到 這 方 面 的 公 開 報 告 或 獨 立 分 析 的 資

料 。 實 施 競 爭 法 與 實 施 任 何 其 他 新 法 例 一 樣 ， 受 影 響 各 方 或 需 徵 詢 專

業 意 見 ， 為 確 保 符 合 法 例 規 定 而 引 致 開 支 ， 當 中 或 會 涉 及 法 律 費 用 。

小 型 企 業 除 非 涉 及 嚴 重 反 競 爭 行 為 ， 否 則 一 般 都 不 是 競 爭 法 規 管 的 對

象 ， 因 此 他 們 不 大 可 能 會 招 致 龐 大 開 支 。 至 於 大 型 企 業 和 跨 國 企 業 ，

他 們 大 部 分 已 須 要 遵 從 世 界 各 地 的 競 爭 規 管 制 度 ， 因 此 應 可 適 應 香 港

新 的 競 爭 制 度 而 無 須 招 致 額 外 龐 大 開 支 。  

C.  與 內 地 ／ 台 灣 交 互 執 行 判 決 的 安 排  

6 .   《 內 地 判 決 ( 交 互 強 制 執 行 ) 條 例 》 ( 第 597 章 ) 訂 明 內 地 與 香

港 交 互 執 行 判 決 的 安 排 。 該 條 例 旨 在 實 施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簽

訂 的 《 關 於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院 相 互 認 可 和 執 行 當 事 人 管 轄 的

民 商 事 案 件 判 決 的 安 排 》 。 第 597 章 訂 有 條 文 ， 使 內 地 在 民 事 或 商 業

事 宜 中 作 出 的 判 決 可 以 在 香 港 強 制 執 行 ， 以 及 利 便 香 港 在 民 事 或 商 業

事 宜 中 作 出 的 若 干 判 決 在 內 地 強 制 執 行 。 台 灣 與 香 港 之 間 並 沒 有 類 似

的 安 排 。  

D.  上 訴 權 利  

海 外 經 驗  

7 .   附 錄 B 載 有 個 別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就 競 爭 規 管 當 局 的 決 定 ，

向 法 庭 或 專 責 上 訴 審 裁 處 上 訴 ， 須 獲 批 上 訴 許 可 的 規 定 ( 如 有 的 話 ) 。

這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大 多 採 用 行 政 執 法 模 式 ， 競 爭 規 管 當 局 的 決 定 可 由 專

責 上 訴 機 構 覆 核 ； 對 這 些 覆 核 機 構 的 決 定 提 出 上 訴 通 常 向 法 庭 提 出 。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153 條 訂 明 的 許 可 規 定  

8 .   第 153 條 訂 明 ， 針 對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(審 裁 處 )作 出 的 決 定 、

裁 定 或 命 令 的 上 訴 ， 須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及 獲 批 上 訊 許 可 。 考 慮 到 委 員

的 意 見 ， 我 們 現 正 檢 討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153 條 的 許 可 規 定 。 我 們 會 就

此 事 另 行 回 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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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.  縱 向 協 議  

9 .   正 如 我 們 在 先 前 提 交 的 文 件 中 解 釋 ， 我 們 認 為 較 為 恰 當 的 模

式 是 ， 第 一 行 為 守 則 適 用 於 各 類 協 議 ( 包 括 縱 向 協 議 ) ， 以 及 在 《 條 例

草 案 》 通 過 成 為 法 例 後 ， 讓 日 後 的 競 爭 事 務 委 員 會 ( 競 委 會 ) 因 應 香 港

的 情 況 ， 考 慮 就 若 干 類 別 的 縱 向 協 議 發 出 集 體 豁 免 命 令 。 這 個 模 式 與

歐 盟 和 英 國 的 方 式 相 同 。 為 了 確 保 有 效 規 管 所 有 潛 在 的 反 競 爭 協 議 ，

我 們 認 為 在 本 港 實 施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初 期 採 用 這 個 模 式 ， 實 有 其 可 取 之

處 。 此 外 ， 競 委 會 因 應 其 運 作 經 驗 並 顧 及 公 眾 意 見 及 不 同 經 濟 界 別 的

實 際 情 況 後 ， 才 考 慮 就 帶 來 競 爭 效 益 的 指 定 類 別 縱 向 協 議 發 出 集 體 豁

免 命 令 ， 亦 是 較 為 審 慎 的 做 法 。  

F .  幕 後 董 事 (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2 條 ) 

10 . 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2 條 訂 明 ， “ 幕 後 董 事 ” 就 某 公 司 而 言 ， 在

該 公 司 的 董 事 慣 常 按 照 某 人 的 指 示 或 吩 咐 而 行 事 的 情 況 下 ， 指 該 人 ；

但 如 該 等 董 事 參 照 某 人 以 專 業 身 分 提 供 的 意 見 而 行 事 ， 則 該 人 不 得 純

粹 因 此 而 視 為 幕 後 董 事 。 委 員 詢 問 ， 如 兩 人 共 同 給 予 該 公 司 過 半 數 董

事 指 示 或 吩 咐 ， 該 兩 人 會 否 視 為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所 指 的 公 司 幕 後 董 事 。  

11 . 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2 條 訂 明 ， “ 人 ” 除 具 有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

例 》 (第 1 章 )第 3 條 給 予 該 詞 的 涵 義 外 ， 包 括 業 務 實 體 。 第 1 章 第 3

條 訂 明 ， “ 人 ” 、 “ 人 士 ” 、 “ 個 人 ” 、 “ 人 物 ” 、 “ 人 選 ” 包 括 法

團 或 並 非 法 團 組 織 的 任 何 公 共 機 構 和 團 體 。 根 據 第 1 章 第 7(2 )條 的 規

定 ， 凡 指 單 數 的 字 及 詞 句 亦 指 眾 數 。 因 此 ， 兩 人 亦 可 構 成 《 條 例 草

案 》 第 2 條 所 界 定 的 “ 幕 後 董 事 ” 所 指 的 “ 人 ” 。  

12 .   我 們 在 立 法 會 CB( 1 )2796 /10 -11 (02 ) 號 文 件 中 ， 建 議 修 訂 《 條

例 草 案 》 第 2 條 所 界 定 的 “ 幕 後 董 事 ” ， 把 “ 該 公 司 的 董 事 ” 改 為

“ 該 公 司 的 董 事 或 過 半 數 董 事 ” 。 為 使 條 文 清 晰 明 確 ， 我 們 考 慮 委 員

的 意 見 後 ， 建 議 先 前 對 “ 董 事 ” 的 提 述 改 為 “ 一 眾 董 事 ”  ， 如 下 ( 建

議 修 訂 以 底 線 標 示 )：  

‘ “ 幕 後 董 事 ” 就 某 公 司 而 言 ， 在 該 公 司 的 一 眾 董 事

或 過 半 數 董 事 慣 常 按 照 某 人 的 指 示 或 吩 咐 而 行 事 的 情

況 下 ， 指 該 人 ； 但 如 該 等 的 一 眾 董 事 或 過 半 數 董 事 參

照 某 人 以 專 業 身 分 提 供 的 意 見 而 行 事 ， 則 該 人 不 得 純

粹 因 此 而 被 視 為 幕 後 董 事 。 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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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. 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(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9 條 和 第 11 條 )  

處 理 申 請 的 時 限  

13 . 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9 條 和 第 24 條 訂 明 ， 競 委 會 可 考 慮 決 定 豁

除 ／ 豁 免 某 些 協 議 或 行 為 不 受 行 為 守 則 規 限 的 申 請 。 由 於 處 理 申 請 所

需 的 時 間 ， 視 乎 每 宗 個 案 的 內 容 、 所 得 資 料 和 複 雜 程 度 而 定 ， 我 們 認

為 不 宜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訂 明 競 委 會 必 須 作 出 決 定 的 時 限 ， 而 是 讓 競 委

會 靈 活 因 應 個 別 情 況 通 知 申 請 人 預 計 所 需 的 時 間 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35

條 規 定 競 委 會 須 發 出 有 關 申 請 事 宜 的 指 引 ， 我 們 相 信 競 委 會 會 在 指 引

中 說 明 處 理 這 些 申 請 的 時 限 目 標 或 服 務 承 諾 。  

14 .   上 述 安 排 與 加 拿 大 、 歐 盟 、 新 加 坡 、 英 國 競 爭 規 管 當 局 的 做

法 一 致 。 這 些 地 方 的 競 爭 法 都 沒 有 就 尋 求 決 定 或 意 見 的 申 請 ， 訂 明 處

理 申 請 的 法 定 時 限 。  

通 知 已 作 出 決 定  

15 . 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1 1 條 規 定 ， 競 委 會 須 以 書 面 告 知 申 請 人 根

據 第 9 條 所 提 出 申 請 的 決 定 ；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34 條 ， 競 委 會 的

決 定 亦 必 須 記 錄 在 該 會 備 存 的 登 記 冊 並 予 公 布 。 把 決 定 記 錄 在 公 眾 登

記 冊 並 予 公 布 ， 是 新 加 坡 和 英 國 等 多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慣 常 做 法 ， 目 的

是 提 高 競 爭 規 管 當 局 行 使 權 力 的 透 明 度 ， 並 協 助 公 眾 了 解 競 爭 法 的 施

行 情 況 。 雖 然 競 委 會 可 酌 情 逐 一 通 知 料 會 關 注 該 會 所 作 決 定 的 有 關 各

方 ， 但 如 依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於 法 例 中 規 定 競 委 會 須 把 該 會 所 作 的 決 定 ，

通 知 曾 就 申 請 作 申 述 的 各 方 ， 則 會 為 競 委 會 帶 來 不 必 要 的 負 擔 。 整 體

來 說 ， 我 們 認 為 第 11 條 和 第 34 條 建 議 的 現 行 安 排 恰 當 ， 亦 與 國 際 最

佳 做 法 一 致 。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9(2 ) ( c )條 的 中 文 文 本  

16 .   我 們 應 委 員 要 求 重 新 考 慮 第 9(2 ) ( c )條 的 中 文 文 本 ， 認 為 該 文

本 準 確 反 映 英 文 文 本 的 意 思 ， 因 此 無 須 修 改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17 .   請 委 員 留 意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



附 錄 A 

 

經 加 拿 大 競 爭 規 管 當 局 裁 定 違 規 的 競 爭 個 案 資 料  

(2008年 至 2010年 ) 

 2008 年  2009 年  2010 年  

裁 定 違 規 的  

競 爭 個 案 總 數  

1
( 1 )

 1
( 2 )

 4
( 3 )

 

在 裁 定 違 規 的 個

案 中 答 辯 人 為 中

小 企 的 估 計 數 目  

在 1 名 答 辯 人

之 中 ，  

沒 有 中 小 企 。  

在 5 名 答 辯 人

之 中 ，  

沒 有 中 小 企 。  

在 20 名 答 辯 人

之 中 ，  

5 名 為 中 小 企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 1 )  裁 定 違 規 的 個 案 涉 及 操 縱 價 格 。  

( 2 )  裁 定 違 規 的 個 案 涉 及 操 縱 價 格 。  

( 3 )  四 宗 裁 定 違 規 的 個 案 當 中 ， 三 宗 涉 及 操 縱 價 格 ， 一 宗 涉 及 串 通 投 標 。  



附 錄 B 

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就 競 爭 規 管 當 局 的 決 定  

向 審 裁 處 ／ 法 庭 上 訴 ， 須 獲 批 上 訴 許 可 的 規 定  

 

司 法  

管 轄 區  

就 競 爭 規 管 當 局 的 決 定  

向 覆 核 機 構 上 訴  

就 覆 核 機 構 的 決 定  

提 出 上 訴  

加 拿 大  同 業 聯 盟 刑 事 罪 行 ：  凡 被 定 罪 均 自 動 享 有 向 省 上 訴 法

院 或 聯 邦 上 訴 法 院 上 訴 的 權 利 。  

 

民 事 可 覆 核 事 宜 ﹕  就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的 決 定 直 接 向 聯

邦 上 訴 法 院 上 訴 ( 只 關 乎 事 實 問 題 的 上 訴 除 外 ， 這 類 上

訴 須 獲 聯 邦 上 訴 法 院 批 准 )。  

歐 盟  向 歐 洲 常 設 法 院 提 出 覆 核

歐 洲 委 員 會 的 行 政 決 定 ，

乃 屬 當 然 權 利 。  

就 歐 洲 常 設 法 院 的 判 決 ，

無 須 獲 得 批 准 亦 可 向 歐 洲

法 院 上 訴 ， 但 只 限 於 涉 及

法 律 論 點 的 上 訴 。  

新 加 坡  向 新 加 坡 競 爭 上 訴 委 員 會

提 出 覆 核 新 加 坡 競 爭 局 的

行 政 決 定 ， 乃 屬 當 然 權

利 。  

就 新 加 坡 競 爭 上 訴 委 員 會

的 決 定 ， 無 須 獲 得 批 准 亦

可 向 高 等 法 院 上 訴 ， 但 上

訴 只 限 於 涉 及 法 律 論 點 或

新 加 坡 競 爭 上 訴 委 員 會 對

訴 訟 一 方 任 何 人 的 罰 款 額

所 作 決 定 。  

英 國  向 英 國 競 爭 事 務 委 員 會 轄

下 上 訴 審 裁 處 提 出 覆 核 英

國 公 平 貿 易 辦 事 處 的 行 政

決 定 ， 乃 屬 當 然 權 利 。  

就 上 訴 審 裁 處 的 決 定 ， 若

基 於 法 律 論 點 ， 又 或 就 上

訴 審 裁 處 判 處 罰 款 額 的 任

何 決 定 ， 經 法 庭 許 可 後 ，

才 可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上

訴 。  

 


